附件2

福州市第三十五届劳动模范候选人名额分配方案
职工名额分配方案
	地区/系统
	总名额
	备  注

	鼓 楼
	16
	一线职工5名（其中农民工1名）

	台 江
	8
	一线职工2名

	仓 山
	11
	一线职工3名（其中农民工1名）

	晋 安
	10
	一线职工3名（其中农民工1名）

	马 尾
	10
	一线职工3名

	福 清
	23
	一线职工7名（其中农民工2名）

	长 乐
	15
	一线职工5名（其中农民工1名）

	闽 侯
	14
	一线职工4名（其中农民工1名）

	闽 清
	6
	一线职工2名

	罗 源
	5
	一线职工1名

	连 江
	8
	一线职工3名

	永 泰
	8
	一线职工3名

	市工业工会
	16
	一线职工5名（其中农民工1名），含金山工业投资区

	市交通工会
	4
	一线职工1名

	市农企工会
	3
	一线职工1名

	市教育工会
	10
	一线职工3名

	市文艺工会
	1
	

	市医务工会
	4
	一线职工1名

	市公安工会
	3
	一线职工1名

	市外经贸工会
	4
	一线职工1名

	市城建工会
	20
	一线职工6名（其中农民工1名）

	市财贸工会
	12
	一线职工4名

	市私企工会
	8
	一线职工2人

	市直机关工会
	11
	一线职工3人，含行政服务中心1名

	市直属工委
	25
	一线职工8名（其中农民工1名），含软件园、高新园区、央企

	其 他
	5
	

	合计
	260
	一线职工77名，农民工10名


农民名额分配方案
	地区
	总名额
	其中一线农民

	仓山区
	2
	1

	晋安区
	2
	1

	马尾区（含琅岐）
	2
	1

	福清市
	8
	4

	长乐市
	7
	4

	闽侯县
	5
	2

	闽清县
	3
	2

	罗源县
	4
	2

	连江县
	4
	2

	永泰县
	3
	2

	合  计
	40
	21


